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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

年产 15 万台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、夹持器生产线项目

（先行）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

2023年 9月 25日，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年产 15万台手动

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、夹持器生产线项目（先行）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会

议，会议查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监测报告和相关验收资料，对照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技术规范及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等要求对项目进行（先行）

验收，现将验收结果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㈠ 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4月，位于陶朱街道丰北路 6号

7-2栋 1-5层。企业投资 1200万元，租赁浙江金丰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厂房，新

增冲床、加工中心、数控车床等生产设备实施本项目。目前已形成年产 8万台手动

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的生产能力（夹持器生产线暂未实施），符合项目（先

行）验收条件。

项目有员工 30人，昼间单班制 8小时生产，年工作天数为 300天，不设食堂，

有 10人住宿。

㈡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 6月，企业委托浙江源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浙江契卡拉起重机

械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台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、夹持器生产线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报告表》。2021年 7月 9日，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《关于浙江契卡拉

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台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、夹持器生产线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》（诸环建[2021]215号）。公司于 2023年 3月开工

建设，2023年 5月投入试生产。

受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委托，浙江华珍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

竣工验收监测，于 2023年 7月 7日、8日连续二天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调查监测，在

此基础上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编写了该项目（先行）竣工验收监测报告。

验收期间公司各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，符合（先行）竣工验收的工况要求。

㈢ 投资

项目总投资 1200万元，其中环保治理投资为 3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.50%。

㈣ 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对项目年产 8万台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的生产能力配套的



2

环保设施进行（先行）验收，不包括夹持器生产工艺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注塑、红冲、喷塑、抛丸、回火等工序暂未实施；其余实施的生产工艺、

设备、原辅材料均在环评及审批范围之内，无发现明显变化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㈠ 废水

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，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。生活污水经多级化粪

池预处理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中三级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

管网，最终由诸暨市海东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中的一级 A标准后排入浦阳江。

㈡ 废气

项目目前无废气产生。

㈢ 噪声

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冲床、液压机等加工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噪声。建设单位通

过对设备采取减振措施，对设备加强维护，使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，确保项目

厂界噪声达标。

㈣ 固废

项目设有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各一个。

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废包装材料、金属角料及屑、次品、废乳化液、废原

料桶、废液压油、沾染乳化液的金属角料及屑和生活垃圾。

废包装材料、金属角料及屑和次品经分类收集后外售物资公司回收利用；废乳

化液、废原料桶、废液压油、沾染乳化液的金属角料及屑和次品经分类收集后贮存

于危废仓库，委托诸暨市油润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收集和转运；员工生活垃圾交

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

㈤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

⑴环保组织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

企业已制订有《环境保护管理制度》等环保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，成立了环境

管理组织机构对环保工作负责。企业已进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（编号：

91330681MA2JTCK06R001Y）。

(2) 规范化排污口、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。

企业已按照有关要求，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设置，设置了相应标识牌。全厂区

设 1个污水排放口和 1个雨水排放口。

(3) 环境风险防范设施

厂区配备有灭火器、消火栓、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，车间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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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设备齐全，应急逃生通道顺畅。

四、污染物排放情况

㈠ 废水

根据监测结果，污水总排口中 pH值范围 7.1～7.3，其他各污染物最大日均浓度

分别为：化学需氧量 49mg/L、悬浮物 27mg/L、氨氮 2.89mg/L、石油类 0.26mg/L；

其中 pH、化学需氧量、悬浮物、石油类的浓度均能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中三级标准限值要求。氨氮的浓度符合《工业企业废水氮、

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》（DB33/887-2013）表 1间接排放限值。

㈡ 废气

根据监测结果，企业昼间厂界噪声最大值为 63LeqdB（A），符合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3类标准。

㈢ 噪声

根据调查，项目废包装材料、金属角料及屑和次品经分类收集后外售物资公司

回收利用；废乳化液、废原料桶、废液压油、沾染乳化液的金属角料及屑和次品经

分类收集后贮存于危废仓库，委托诸暨市油润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收集和转运；

员工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固废产生量与环评估算接近，其处置规范，

基本符合污染控制要求。

㈣ 固废

经核算，企业目前外排环境总量为：废水 600t/a，CODcr 为 0.030t/a，NH3-N

为 0.003t/a，均符合环评审批的总量控制要求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项目东面、南面、西面为金丰科技产业园其他厂房，；北面为浙江帕瓦新能源

二期厂房，周边无环境敏感目标。项目实施了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，各类污染

物达标排放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在建设期间和试运行期间未发生环境事故，也

未有公众投诉事件。

六、企业整改落实情况

㈠企业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》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监测报告

的编制，及时向社会公开了项目竣工验收信息。承诺项目整体实施完成后重新组织

验收。

㈡完善了环境管理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并上墙，配置环保兼职人员。

㈢按要求落实了环境监测计划，确保其稳定达标排放。

㈣加强了固废分类收集处理，规范了危废仓库建设，做好了相关管理台账。

七、验收结论

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台手动葫芦、电动葫芦、手动小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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夹持器生产线项目在建设中基本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规定，验收资料基本齐全，环

评报告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落实，监测指标达到排放标准，排放总

量能满足环评建议的总量控制要求，固废处置规范符合污染控制要求，已完成了固

定污染源排污登记。该项目基本符合环保（先行）验收条件，经企业内部认真讨论，

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设施（先行）竣工验收，并向环保部门备案。

浙江契卡拉起重机械有限公司

2023年 9月 25日


